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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评估院文件

浙教评院〔2015〕7号

浙江省教育评估院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计划安排的通知

相关本科院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

知》（教高〔2013〕10号）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浙教高教〔2015〕33号）的要求，

在学校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省教育评估院结合各高校上一轮评估的时

间及组织审核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经与厅高教处协商，确定各高校

具体审核评估的时间安排（见附件）。请各高校严格按照审核评估时

间表做好相关工作，突出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强化办学合理定位，

强化教学中心地位，强化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切实把“以评促建”真正落到实处。

附件：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计划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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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计划安排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审核评估时间

1 浙江工业大学 2015年下半年

2 温州大学 2015年下半年

3 浙江师范大学 2016年上半年

4 中国计量学院 2016年上半年

5 温州医科大学 2016年下半年

6 宁波大学 2016年下半年

7 绍兴文理学院 2016年下半年

8 丽水学院 2016年下半年

9 中国美术学院 2017年上半年

10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年上半年

11 浙江海洋学院 2017年上半年

12 浙江农林大学 2017年上半年

13 浙江财经大学 2017年上半年

14 浙江理工大学 2017年下半年

15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7年下半年

16 浙江万里学院 2017年下半年

17 浙江树人学院 2017年下半年

18 湖州师范学院 2017年下半年

1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8年上半年

20 浙江科技学院 2018年上半年

21 台州学院 2018年上半年

22 浙江传媒学院 2018年上半年

23 杭州师范大学 2018年下半年

24 嘉兴学院 2018年下半年

25 宁波工程学院 2018年下半年

26 浙江警察学院 2018年下半年

抄送：高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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